
中地大京发[2020]148号

关于印发修订后的《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二级单位：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2020年10月修订）已经2020年10月27日第21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并遵照执行。
附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
     （2020年10月修订）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0年11月13日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学校办公室        2020年11月13日印发
附件：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

（2020年10月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校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危险化学品事故，保障全校师生生命财产安全，保护环境，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北京市地方标准《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范第2部分：普通高等学校》等规定，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管制类化学品和其他危险化学品。具体的危险化学品目录，按照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公安、生态环境、卫生、应急、检验检疫、交通运输、铁路、民用航空、农业主管部门，根据化学品危险特性的鉴别和分类标准确定、公布的目录执行。
第三条  我校各级各类教学、科研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的购买、储存、使用、处置的安全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职责 

第四条  我校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管生产必须管安全”和“谁主管，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强化和落实危险化学品使用二级单位的主体责任。

第五条  我校危险化学品实行校、院、室三级管理责任制。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代表学校履行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分管实验室安全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全面负责；实验中心（室）主任对本实验中心（室）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全面负责。实验室责任教师对本实验室的危险化学品管理工作负直接责任。

第六条  我校危险化学品根据国家法规、地方标准有关规定，实行分类管理。危险化学品分为剧毒、易制毒、易制爆及其他危险化学品，分类明细剧毒及危险化学品依据《危险化学品名录》，易制毒化学品依据《易制毒化学品名录》，易制爆化学品依据《易制爆化学品名录》等执行。其他易燃、易爆、助燃危险品遵照公安部门规定执行管理要求。

第七条  危险化学品使用二级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要求的安全条件，完善实验室安全环境；建立、健全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岗位安全责任制度；对实验室相关人员进行安全教育、法制教育和岗位技术培训，对有资格要求的岗位，应当配备依法取得相应资格的人员。

第八条  各部处依照下列规定履行职责：

1、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办理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负责管制类危险化学品的采购审核、备案和使用监管，负责危险废弃物处置； 

2、保卫处负责危险化学品的公共区域安全管理，负责管制类危险化学品（剧毒、易制毒、易制爆等管制化学品）的采购审批，危险化学品、压力气瓶进出校园及校内运输的安全管制；负责易制爆化学试剂库房的监控，以及公安要求的其他事项。
3、校医院负责组织、协调危险化学品事故受伤人员的医疗卫生救援工作； 

4、其他单位和个人应当相互配合、密切协作，加强对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监督管理，对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碍。 

第九条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联合保卫处进行监督检查，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1、进入危险化学品作业场所实施现场检查，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 

2、发现危险化学品事故隐患，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
3、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且整改不利的实验室实行暂停使用，封门整改。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危险化学品使用的行为，有权向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与保卫处举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与保卫处接到举报，应当及时处理；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及时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第十一条  如公众发现、捡拾的无主危险化学品，应及时上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或保卫处统一进行处理。

第三章  储存及使用 

第十二条  购买易制毒和易制爆等危险化学品须按照国家法规和学校规定履行相关购买审批手续，逐步实现专人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储存、使用国家禁止生产、经营、使用的危险化学品，不得购买和使用剧毒化学品。使用易制毒、易制爆等危险化学品的单位不得出借、转让，不得在网上发布有关信息，不得使用现金交易，不得私自运输。

第十三条  危险化学品应当储存在专用仓库、专用场地、专用储存室（以下统称专用仓库）或专用储存柜内，由专人负责管理。管制类危险化学品实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并做好领用记录；危险化学品应当分类、分项存放，相互之间保持安全距离；危险化学品须配备对应的《技术安全说明书》。化学性质、防护措施和灭火方法相互抵触的危险化学品，不得在同一储存空间内存放。

第十四条  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专用储存柜应当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并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相应的通信、灭火、报警装置等技术防范设施，并对安全设施、设备定期进行检测、检验，保证上述设施处于适用状态。

第十五条  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应建立危险化学品出入库核查、登记制度，做到账物相符。试剂管理人员应如实记录其储存的危险化学品数量、流向，并于及时维护危险化学品存储和使用情况台账，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备案。

第十六条  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其使用条件（包括工艺）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并根据所使用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危险特性以及使用量和使用方式，建立、健全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保证危险化学品的安全使用。

第十七条  领取危险化学品时，务必仔细核对品名、规格、数量和检查包装，确认无误后，方可签收。领取危险化学品后应及时返回实验室或使用地点，不得携带危险化学品到别处办理其它事情，严禁携带危险化学品进入公共场所和其它重要场所。
第十八条  学生实验使用危险化学品时，实验指导老师必须向学生讲清楚操作规程、安全事项及应急处置办法，整个实验过程，要加强巡视和指导，实验结束后必须做好危险化学品残留物清理工作，严禁学生把危险化学品带出实验室和在实验过程中打闹嬉戏。
第四章  报废处置 

第十九条  各单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规，结合教育部、学校规定，加强对有毒、有害废液、废旧化学品及废固的管理。
第二十条  使用单位应指定专（兼）职人员负责有毒、有害废液、废旧化学品及废固的回收处置工作。设置相应的回收容器，妥善选择临时存放地点，分级、分类的收集有毒、有害废液、废固，容器外加贴废弃物品标签，容器封闭可靠，并及时移交，由学校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进行处置。

第二十一条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抛弃废固、倾倒废液，防止流失造成环境污染和危害。盛装过危险化学品的器具，在实验结束或科研任务完成后要妥善清洗解危，或已做过实验（工作）而仍有危害性质的危险化学品，应按其属性进行解危处理，对于属性一时难以确定的残留物、制剂，应集中存放，严禁任意丢弃，否则，将追究由此而引发事故的相关责任人责任。
第二十二条  学校设立实验室危废专项处置经费，并纳入预算。废弃物的处置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请有资质的专业单位进行处理。
第五章  危险化学品登记与事故应急救援 

第二十三条  学校实行危险化学品登记制度，相关管理部门应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以及危险化学品事故预防和应急救援提供技术、信息支持。

第二十四条  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审批、备案，并配备应急救援人员和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并定期组织应急救援演练。

第二十五条  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事故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当立即按照本单位危险化学品应急预案组织救援，并向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保卫处报告。

第二十六条  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时，各部门应按照《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危险化学品、废弃化学品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组织实施救援，采取必要的应急处置措施，减少事故损失，防止事故蔓延、扩大，不得拖延、推诿。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若危险化学品容器属于特种设备的，其安全管理应同时依照有关特种设备安全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在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方面，本办法中若有未尽事宜，则按国家、教育部、北京市的有关规定进行。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原文件“中地大京发[2016]42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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